[bookmark: swjgmc]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乌税二稽罚告〔2026〕10号

[bookmark: nsrsbh]刘鹏（纳税人识别号：152625199310024514）
对你（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荷花苑小区8号楼2单元601）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6年8月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bookmark: gznr]你受刘彬的请托，找到申志强通过乌兰察布市兴盛苑商贸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康保县中瑞建材有限公司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30份，开票项目为砂子、石料，开票金额为2998880元，税额29988.8元，价税合计3028868.8元。你从中牟利，主观故意态度明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的上述行为符合虚开发票的认定条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 1 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发布<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公告 2024 年第 3 号)“44.发票及票证管理——虚开发票”其裁量基准为“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按以下标准处理：......3、虚开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相关规定，拟对你处以罚款100000元。
2、 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你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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